


单位社会保险整体转出本区
一、	服务依据
【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35号）
【行政法规】
2. 《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59号）
3. 《工伤保险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586号）
【部门规章】
4《关于铁路、公路、水运、水利、能源、机场工程建设项目参加工伤保险工作的通知》（人社部发〔2018〕3号）
5.《关于印发工伤保险经办规程的通知》（人社部发〔2012〕11号）
二、事项类型
公共服务
三、行使层级
区级办理
四、服务对象
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组织法人、非法人企业、行政机关、其他组织等
五、办结时限
法定：15个工作日
承诺：5个工作日
六、受理业务部门名称：	北京市东城区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基金征缴科
[bookmark: _GoBack]七、办理地点：	东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北京市东城区珠市口东大街12号2层综合窗口
邮 编：	100062
办公时间：	全月工作日办理，取号时间上午8:30至下午17:30
八、联系电话：	65006161（2024年4月1日启用）
九、受理条件
用人单位的登记注册地地址发生变更时，可通过互联网或经办社会保险业务的机构现场提交变更申请。
十、申请材料
用人单位的登记注册地地址发生变更时，可通过互联网提交相关材料办理或到经办社会保险业务的机构现场提交材料办理的，材料如下：
	序号
	申请材料名称
	数量
	形式
	要求

	1
	《北京市社会保险登记业务申请表（单位）》见附件
	1
	原件
	纸质，加盖公章

	2
	变更后的单位证照
	1
	原件
	仅供查验，需查验后留存高拍件


注：单位注册地地址变化时，需提交“参保地行政区划”项目变更申请，业务审批通过后缴费区县变更生效。

附件：《北京市社会保险登记业务申请表（单位）》





